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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特殊嬰幼兒的中西醫合併應用照護 招生簡章 

一、 課程介紹： 

此課程是針對特殊嬰幼兒的照護，提供主要照顧者在嬰幼兒離開醫院後，搭配

中醫理論及西醫護理技能，獲得正確知識及技能銜接特殊嬰幼兒居家照護讓孩

子健康長大。 

二、 招生對象：產後照顧人員(月嫂)、保母進修、幼教老師、托嬰中心工作人員 

          、產婦或有計畫懷孕者、產後護理機構工作人員、即將哺餵母乳的 

          新手爸媽、爺爺奶奶及對主題有興趣者。 

三、 招生人數：每班 10 人開班，最多 20 人 

※第一期 110 年 03 月 14 日如確定開班，可協助申請護理積分。 

※第二期 110 年 07 月 31 日如確定開班，可協助申請護理積分。 

※如需申請護理積分請報名後 mail 告知您的大名+課程名稱 

四、 上課地點：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校本部 (11219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上課教室，開課前會簡訊及 email 通知。 

五、 上課時間暨線上報名 

第一期 (4/25) 第二期(9/5) 

  

六、 課程內容 

特殊嬰幼兒的照護難題，讓許多照顧者十分困擾，有別於一般的孩子，特殊的

孩子們需要更加悉心呵護，照顧者需投入更多心力。這個課程融合中醫觀點，

搭配中藥材及穴位按摩及針灸介紹，結合西醫護理照護技巧，讓你能輕鬆面對

特殊孩子的照護課題。 

你將學會： 

1. 學會如何發現遲緩兒及提供十種常見特殊嬰幼兒的健康照護並避免合併症

的發生 

2. 認識及運用現代中醫知識及透過中要、穴位按摩及針灸等方法治療及改善

特殊嬰幼兒(早產兒、身材瘦小、腸胃吸收不佳、發育遲緩及腦性麻痺、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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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性皮膚炎、氣喘、過敏性鼻炎等) 的問題 

3. 透過課程習得中醫及西醫護理如何聯手改善特殊嬰幼兒的照護難題 

七、 師資介紹 

 張絜閔中醫師 

1.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及淡水院區) 中醫師 

2. 中醫師證書 

3. 西醫證書 

 薛惠珍老師 

1. 台灣護理師與美國註冊護理師(RN733165) 

2.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母乳種子講師 

3. 兒科與產科教學醫院臨床 35 年經驗 

八、 收費 

學費：3500 元/人 

優惠：3000 元/人 
※優惠身份：校友、推廣中心舊生、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早鳥(第一梯 3/14 前報名、 

           第二梯 7/31 前報名) 

九、 退費標準：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 

(一)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 

    用之九成。 

(二)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

費等各項費用之 50%。 

(三)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四)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五)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 課程洽詢專線：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親仁樓一樓 B115)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9:00-12:00；下午 13:30-17:00 

電話報名：022822-7101#3332 薛小姐 

Line 官網：@wux4881s 

 

十一、 繳費方式： 

本中心收到報名者資料(達最低開班人數 10 人)統一製作繳費單，以 mail 信件通

知繳費。學員收到繳費通知，下載郵件內繳費單使用下列方式繳費： 

    (一) 超商繳費 

下載繳費通知信的附件繳費單，持繳費單至超商繳費。 

(二) 轉帳、臨櫃匯款、網路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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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繳費單上的流水編號使用 ATM 轉帳、銀行臨櫃、網路銀行匯款。 

※如繳費單上姓名、班別有誤，請勿繳費並立即與我們聯繫以利協助更正。 

※本校推廣中心課程繳費後由第一銀行開立繳費證明，不另開立收據。 

※如因個人或單位需求於繳費證明單上需呈現單位抬頭及統編(統編抬頭限 20 

  字)，請先確認招生簡章內附件格式是否符合貴單位核銷條件(如 此格式無法 

  核銷，請自行斟酌是否報名，繳費後無法修改單據內容)。 

注意事項： 

(一) 本系列課程有實務操作，請穿著輕便好活動的服裝及鞋子。 

(二)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水杯。 

(三) 午餐自理。 

(四) 若報名人數不足，另行通知取消開班。 

(五) 請學員妥善保管個人物品，並珍惜所有本校提供設備，如有短缺、損 

    壞時請立即通報工作人員，如損壞、遺失器材需照價賠償。 

(六) 確保上課品質，請勿攜帶非本班學員進入課堂。 

(七) 為確保紮實學習知識及技能，此課程不可以請假，請自行斟酌。 

(八) 完成本課程頒發結訓證書。 

(九) 本課程全面禁止攝影、拍照及錄音。 

【以上師資、課程內容、上課時間等，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同意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份證字號、手機電話號碼、地址等）

提供給承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繕製班級名單、研習證書

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參訓學員 : _______________(親自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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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